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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宝引证码】：CLI.4.13977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监管办法(2010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监管办法
（2004年6月16日海关总署令第116号发布，根据2010年11月1日海关总署第194号令公布的《海关总署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监管办法〉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海关对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其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应当以个人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其中，常驻人员可以进境机动车辆，每人限1辆，其他非居民长期旅客不得进境机动车辆。

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出境自用物品，应当由本人或其委托的报关企业向主管海关提交书面申请。经主管海关审核批准后，进出境地海关凭主管海关的审批单证和其它相关单证予以验放。

第三条 非居民长期旅客取得境内长期居留证件后方可申请进境自用物品，首次申请进境的自用物品海关予以免税，但按照本规定准予进境的机动车辆和国家规定应当征税的20种商品除外。再次申请进境的自用物品，一律予以征税。

对于应当征税的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境自用物品，海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的有关规定征收税款。
根据政府间协定免税进境的非居民长期旅客自用物品，海关依法免征税款。

第二章　进境自用物品监管
第四条 非居民长期旅客申请进境自用物品，应当向主管海关交验下列单证：

（一）身份证件；

（二）长期居留证件；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自用物品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见附件1）；

（四）提（运）单、装箱单等相关单证。

主管海关自接受申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答复。

专家以外的常驻人员申请进境机动车辆时，除交验前款规定的单证外，还应当提交身份证件及长期居留证件的复印件，交验所在常驻机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常驻机构备案证》或者所在外商投资企业的《自理报关单位注册登记证明书》，主管海关自接受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答复。

第五条 非居民长期旅客在进境地海关办理自用物品报关手续时，应当由本人或其委托的报关企业提交经主管海关审批的《申请表》，并交验提（运）单、装箱单等相关单证。

进境地海关应当将物品验放结果在《申请表》回执联上批注，并退主管海关备核。

第六条 进境机动车辆因事故、不可抗力等原因遭受严重损毁或因损耗、超过使用年限等原因丧失使用价值，经报废处理后，常驻人员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机动车辆注销证明，经主管海关同意办理机动车辆结案手续后，可重新申请进境机动车辆1辆。

进境机动车辆有丢失、被盗、转让或出售给他人、超出监管期限等情形的，常驻人员不得重新申请进境机动车辆。

第七条 常驻人员进境机动车辆，应当自海关放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海关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以下简称《领/销牌照通知书》，见附件2），办理机动车辆牌照申领手续。其中免税进境的机动车辆，常驻人员还应当自取得《领/销牌照通知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持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颁发的《机动车辆行驶证》向主管海关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登记证》（以下简称《监管车辆登记证》，见附件3）。

第三章　出境自用物品监管
第八条 非居民长期旅客将原进境的自用物品复运出境，应当持身份证件、长期居留证件、《申请表》等有关单证向主管海关提出申请，主管海关自接受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答复。其中，常驻人员申请将原进境机动车辆复运出境的，主管海关在审核批准后开具《领/销牌照通知书》，常驻人员凭此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牌照手续。主管海关收到《领/销牌照通知书》回执联后应将牌照注销情况在《申请表》上批注。

第九条 非居民长期旅客在出境地海关办理自用物品报关手续时，应当提交经主管海关批注的《申请表》等相关单证。

出境地海关应当将物品验放结果在《申请表》回执联上批注，并退主管海关备核。

第四章　进境免税机动车辆后续监管
第十条 常驻人员依据本办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免税进境的机动车辆属于海关监管机动车辆，主管海关对其实施后续监管，监管期限为自海关放行之日起6年。

未经海关批准，进境机动车辆在海关监管期限内不得擅自转让、出售、出租、抵押、质押或者进行其他处置。

第十一条 海关对常驻人员进境监管机动车辆实行年审制度。常驻人员应当根据主管海关的公告，在规定时间内，将进境监管机动车辆驶至指定地点，持本人身份证件、长期居留证件、《监管车辆登记证》、《机动车辆行驶证》到主管海关办理机动车辆海关年审手续。年审合格后，主管海关在《监管车辆登记证》上加盖年审印章。

第十二条 常驻人员任期届满后，经主管海关批准，可以按规定将监管机动车辆转让给其他常驻人员或者常驻机构，或者出售给特许经营单位。受让方的机动车辆进境指标相应扣减。

机动车辆受让方同样享有免税进境机动车辆权利的，受让机动车辆予以免税，受让方主管海关在该机动车辆的剩余监管年限内实施后续监管。

第十三条 常驻人员转让进境监管机动车辆时，应当由受让方向主管海关提交经出、受让双方签章确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自用车辆转让申请表》（以下简称《转让申请表》，见附件4）及其他相关单证。受让方主管海关审核批注后，将《转让申请表》转至出让方主管海关。出让方主管海关批准后，出让方凭其主管海关开具的《领/销牌照通知书》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辆牌照注销手续；出让方主管海关办理机动车辆结案手续后，将机动车辆进境原始档案及《转让申请表》回执联转至受让方主管海关。受让方凭其主管海关出具的《领/销牌照通知书》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机动车辆牌照申领手续。应当补税的机动车辆由受让方向其主管海关依法补缴税款。

常驻人员进境监管机动车辆出售时，应当由特许经营单位向常驻人员的主管海关提交经常驻人员签字确认的《转让申请表》，主管海关审核无误后，由特许经营单位参照前款规定办理机动车辆注销牌照等结案手续，并依法向主管海关补缴税款。

第十四条 机动车辆海关监管期限届满的，常驻人员应当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自用车辆解除监管申请表》（见附件5）、本人身份证件、长期居留证件、《监管车辆登记证》和《机动车辆行驶证》向主管海关申请解除监管。主管海关核准后，开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见附件6），常驻人员凭此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五条 海关监管期限内的机动车辆因法院判决抵偿他人债务或者丢失、被盗的，机动车辆原所有人应当凭有关证明向海关申请办理机动车辆解除监管手续，并依法补缴税款。

第十六条 任期届满的常驻人员，应当在离境前向主管海关办理海关监管机动车辆的结案手续。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非居民长期旅客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向海关办理监管机动车辆年审手续，擅自转让、出售监管机动车辆，或者有其它走私、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海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非居民长期旅客”是指经公安部门批准进境并在境内连续居留一年以上（含一年），期满后仍回到境外定居地的外国公民、港澳台地区人员、华侨。

“常驻人员”是指非居民长期旅客中的下列人员：

（一）境外企业、新闻机构、经贸机构、文化团体及其他境外法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在境内设立的并在海关备案的常设机构内的工作人员；

（二）在海关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内的人员；

（三）入境长期工作的专家。

“身份证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部门颁发的《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工作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就业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专家证》等证件，以及进出境使用的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等。

“长期居留证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部门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长期居留证》、《华侨、港澳地区人员暂住证》等准予在境内长期居留的证件。

“主管海关”是指非居民长期旅客境内居留所在地的直属海关或者经直属海关授权的隶属海关。

“自用物品”是指非居民长期旅客在境内居留期间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分类表》所列物品（烟、酒除外）及机动车辆。

“机动车辆”是指摩托车、小轿车、越野车、9座及以下的小客车。

“20种商品”是指电视机、摄像机、录像机、放像机、音响设备、空调器、电冰箱（柜）、洗衣机、照相机、复印机、程控电话交换机、微型计算机、电话机、无限寻呼系统、传真机、电子计算器、打印机及文字处理机、家具、灯具和餐料。

第十九条 外国驻中国使馆、领馆人员，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以及其它与中国政府签有协议的国际组织驻中国代表机构人员进出境物品，不适用本办法，另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4年8月1日起施行。本办法附件7所列规范性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自用物品申请表》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登记证》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自用车辆转让申请表》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公/自用车辆解除监管申请表》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

7. 废止文件清单

附件1　　　　　　　　　　　　　　　　　　　　　　　　　　　　　　　　　　　　　　　　　　　　　　　　　　　　　　海关编号

Customs Serial No.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关
CUSTO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进 出 境 自 用 物 品 申 请 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IMPORT/EXPORT OF ARTICLES FOR PERSONAL USE
申请人姓名（中英文）　　　　　　　　　　 性别　　　　　国籍　　　　　　 出生年月
Applicant’s Name （Chinese and/or English）SexNationalityDate of Birth
所在机构名称及海关代码　　　　　　　　　　　　　　　住址
Organization and Customs CodeAddress
护照或通行证号码　　　　　　　居留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号码
Passport/Pass No.Residence Permit No.ID No.
物品批文号　　　　　　　　　　　　 联系电话　　　　　　进/出境　　　　　进出境口岸
Permit No. of　ArticlesTelephoneEntry/ExitEntry/Exit Port
启运/运抵国（地区）　　　　　　　　　　　　　　　　 装货/指运港
Departure/Destination Country （Region）Port of Loading/Delivery
运输方式（水路 铁路 汽车 航空 邮政 其它）　　　　　　　　　　 运输工具名称
Means of Transport： （water rail road air mail other）Carrier’s Name
航次（班）号　　　　　　 提运单号　　　　　　　　　　　　件数　　　　　　　　毛重（千克）
Voyage/Flight No.Bill of Lading No.Number of Piece（s）Gross Weight （kg）

备注

Remarks
以下内容可委托代理公司填写
The following may be completed by the Agency （Agent） entrusted.

	申请人身份类别 进/出境日期 包装种类 体积 标箱数
Status of Applicant Entry/Exit Date Type of Package Volume Number of TEU 
内包装件数 受托方名称及海关代码
Quantity of Inside Packages Agency/Agent and Customs Code No.


本人申报进/出境下列行李物品，并保证所有申报属实。

I， the undersigned， hereby apply for the importation /exportation of the following luggage items and guarantee that all my declaration is true.
	项号
Item No.
	物品税号
Tariff Code
	物品名称
Descriptions 
	规格/型号
Speci./ Model
	数量
Quantity
	单位
Unit
	币制
Currency 
	总价
Total Value 
	备注
Remarks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机构签章
Seal of Organization
　
申报日期 附 页 
Date of Application Pages Attached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机构签章
Seal of Organization
　
申报日期 附 页 
Date of Application Pages Attached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机构签章
Seal of Organization
　
申报日期 附 页 
Date of Application Pages Attached
	申请人签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机构签章
Seal of Organization
　
申报日期 附 页 
Date of Application Pages Attached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s 
　　
海关签章
Customs Seal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s 
　　
海关签章
Customs Seal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s 
　　
海关签章
Customs Seal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s 
　　
海关签章
Customs Seal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s 
　　
海关签章
Customs Seal


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 ） 关 号
　
监管车辆 境 牌照通知书
　
单位名称 牌名、型号 
所有人 发动机号 
　
职务 车架号码 
　
以下由车管所批注
　

海关签章




	　
海关签章


附件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监管车辆登记证


	单位：

	车主：

	地址：

	电话号码： 邮编：

	牌照号码：

	厂牌型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码：

	车身颜色：

	放行日期：

	海关审批序号：

	核发机关签章：
　　　
年 月 日


	定期核查纪录

	海关签章
（ ）年度核查合格
年 月 日

	海关签章
（ ）年度核查合格
年 月 日

	海关签章
（ ）年度核查合格
年 月 日

	海关签章
（ ）年度核查合格
年 月 日


	定期核查纪录

	海关签章
（ ）年度核查合格
年 月 日

	海关签章
（ ）年度核查合格
年 月 日

	海关签章
（ ）年度核查合格
年 月 日

	备注：


	变更记录纪录

	变更项目：
变更内容：
年 月 日

	变更项目：
变更内容：
年 月 日

	变更项目：
变更内容：
年 月 日

	变更项目：
变更内容：
年 月 日


附件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CUSTO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公/自用车辆转让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TRANSFER OF OFFICIAL/PERSONAL VEHICLES
申请日期　　　　　　　　　　　　　　　　　　　 海关注册号码
Application dateSerial No.
	车辆牌照
Vehicle license plate
	厂牌型号
Brand and model
	发动机号
Engine No.
	发动机号
Engine No.
	车架号码
Chassis No.

	　
	　
	　
	　
	　

	　
出让方
Alienator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出让方
Alienator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出让方
Alienator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出让方
Alienator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出让方
Alienator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受让方
Alienee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受让方
Alienee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受让方
Alienee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受让方
Alienee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受让方
Alienee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
　　
	　
经办关员
Customs officer
　
批准日期
Approval date
　
海关印章
Customs seal
　
	　
经办关员
Customs officer
　
批准日期
Approval date
　
海关印章
Customs seal
　


附件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CUSTOM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公/自用车辆解除监管申请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LIFTING CUSTOMS CONTROL OVER OFFICIAL/PERSONAL VEHICLES
申请日期　　　　　　　　　　　　　　　　　　　 海关注册号码
Application dateSerial No.
	车辆牌照
Vehicle license plate
	厂牌型号
Brand and model
	发动机号
Engine No.
	发动机号
Engine No.
	车架号码
Chassis No.

	　
　
	　
	　
	　
	　

	　
申请方
Applicant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申请方
Applicant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申请方
Applicant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申请方
Applicant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申请方
Applicant
　　　
签字或印章
Signature or seal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
　　
	　
海关批注
Customs remark
　　
	　
经办关员
Customs officer
　　
批准日期
Approval date
　　
海关印章
Customs seal
　　
	　
经办关员
Customs officer
　　
批准日期
Approval date
　　
海关印章
Customs seal
　　


附件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存根

海关编号：（　　）关号　　　　　　　**********

	车辆牌名
	　
	发动机号
	　

	车辆型号
	　
	车架号
	　

	车身颜色
	　
	行驶证号码
	　

	进口日期
	　
	进口批件号
	　


海关签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

骑缝章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
海关编号：（ ） 关 号
　
根据海关现行规定， 经我关批准进境的机动
　
车辆已满海关监管期限，现准予解除监管，特此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
海关编号：（ ） 关 号
　
根据海关现行规定， 经我关批准进境的机动
　
车辆已满海关监管期限，现准予解除监管，特此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
海关编号：（ ） 关 号
　
根据海关现行规定， 经我关批准进境的机动
　
车辆已满海关监管期限，现准予解除监管，特此证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明书
海关编号：（ ） 关 号
　
根据海关现行规定， 经我关批准进境的机动
　
车辆已满海关监管期限，现准予解除监管，特此证明。
　　

	车辆牌名
	　
	发动机号
	　

	车辆型号
	　
	车架号
	　

	车身颜色
	　
	行驶证号码
	　

	进口日期
	　
	进口批件号
	　

	　　　
经办关员签章： 海关印章： 
　　
年 月 日
	　　　
经办关员签章： 海关印章： 
　　
年 月 日
	　　　
经办关员签章： 海关印章： 
　　
年 月 日
	　　　
经办关员签章： 海关印章： 
　　
年 月 日


**********

附件7

废止文件清单

1. 《关于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外国企业、新闻等常驻机构和常驻人员进出口物品的管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非居民学生进出境行李物品管理规定〉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非居民学生进出境行李物品管理规定〉的通知
对外商常驻机构及非居民长期旅客进口机动车辆及公私用物品管理年限等问题的通知
关于外国专家进出境自用物品海关手续问题的通知
海关总署关于转发国家外国专家局使用外国专家证明书的通知
©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HYPERLINK "http://open.pkulaw.com/helps/69.html" 法宝V6有何新特色？
	 / 
	下载日期：2026/4/2



